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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届会议 

临时议程 * 项目 1 7(f)

选举国际法委员会成员

r  9 8 1年 9 月 1 2 日洪都拉斯常驻 

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

关于即将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举行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选举，拉丁美洲集团 

愿表明有关委员会席位分配的意见如下：

( a ) 在联合国系统任何委员会或任何机构内，拉丁美洲集团的席位比例同本集 

团会员国的数目有关，属于拉丁美洲集团的会员国已从1 9 7 6 年的 2 6 国增加到 

19  8 1年的 3 0 国，在当前的十年里必然还会增加。

> ) 由于拥有2 3 个会员国的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坚持要在国际法委员会内占 

八个席位，本集团感到，为了公平起见, 至少应当把以往轮流担任的一个额外席位 

永义分配给拉丁美洲集团 , 使它在委员会内至少有五个席位。

( C ) 拉丁美洲集团主席曾在1 9  8 1年 1月 2 9 日和3 月 3 0 日把本集团的意 

见送达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主席。我们重申这些意见并指出下列立场： 1 9 5 6  

年的 " 君子协定 " 应予更新，以便与大会当前的会员国情况配合，同时也因为该协 

定提到 , 保留一席由“拉丁美洲国家国民及不属于任何公认区城集团的英联邦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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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 " 1艳流担任，而今英联邦的所有国家都已列入公认的区城集团。

( d ) 在这方面，还要提到 1 9 7 1年 1 1月 1 0 日拉丁美洲集团主席给秘书长 

的信 （A/8511 )。

( e ) 拉丁美洲集团并不要求过多的名额，它也绝不愿占有国际法委员会内其他 

集团的应有名额，以致为它们带来任何 ffl难。然而，它不同意继续执行该协定，因 

为这祥必然导致本集a 成员在国际法委员会内名额不足。

e n 最近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的机构，没有任何一个给予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

以两倍于拉丁美洲集团的名额。 因此，在如同国际法委员会这样重要的机构里，

1 9 8 1年的成员名额存在着八比四的悬殊差别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

请将此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 7 (f )下的文件散发。

拉丁美洲集团主席 

洪都拉斯常驻代表 

大使

马利奥 . 卡里亚斯（签 名 ）

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十一届会议，附件》，议程项目5 9 , A y s 4 2 7 号文件 , 

第 1 3 段。


